


珠海港泰管道燃气有限公司

	项目名称
	            
	商业

	项目情况说明：（地理位置、用气需求以及联系方式等）

能源用量为：天然气高峰用气量       立方/小时（或液化石油气      吨/月）。

（必填）

	申报日期
	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
	申请人
	        （必填、盖公章）

	
	
	申请人

联系电话
	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）

	需提交资料
	□ 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
□ 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盖公章）

□  项目总平面图及用气设备平面图（A3纸质盖章）及CAD电子图

	服务中心备案
	
	项目负责人
	

	备注
	


燃气需求项目备案登记表

说 明 事 项
办理备案申请须提供如下基本资料：

1、申请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，应当提交：

①《企业法人经营执照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》或其他有效证明文件。

②法人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。
以上证件可为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2、该项目主体建筑工程的施工设计文件（蓝图及CAD版电子图件，各一份），或燃气管道工程设计文件（蓝图及CAD版电子图件，各一份）。
3、本表由申请人填写提交给申请事项相应的部门保存。
4、本表须使用黑色墨水打印，签名须使用黑色墨水笔书写，字迹要求工整清晰。
温馨提示：

根据珠海市于2012年9月1日起公布实施的《珠海市燃气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：

一、申请公福、商业、工业用气项目的建设方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求，自行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和施工单位。

二、建设方委托完成项目设计施工图后，应当征求我司意见；应当将审查合格的施工图交由我司予以确认。未经我司确认的，不得实施建设。

三、用气项目竣工验收前，建设方应当与我司签订安检协议，并提交用气项目的管道燃气工程技术档案，申请进行竣工验收前检查。建设方在取得我司书面同意的意见后，方可组织竣工验收。
以上内容申请人（建设方）已悉知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建设方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正面





反面








